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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002500� � � � � �编号：临2021-043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并换领营业执照

及资产管理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5月，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1700号，详见公告：临2021-021），核准公司通过设立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从事证券资产管

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同时核准公司自身减少证券资产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述批复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涉及公司经营范围相应条款进行了修订（详见公告：临2021-042），变更后的《公司

章程》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近日，公司办理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并换领了新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

更为：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同时，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资产管理子公司基

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7D0HYA6X

名 称：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乔俊峰

注 册 资 本：人民币50000.0000万元整

成 立 日 期：2021年11月09日

营 业 期 限：2021年11月09日至不约定期限

住 所：上海市静安区泰州路415号301室

经 营 范 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资产管理）；公募基金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换发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及时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300769� � � � � � � � �证券简称：德方纳米 公告编号：2021-099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深圳

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已于2021年11月11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预

案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关于博远臻享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蚂蚁（杭州）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基金” ）签署的销售合作

协议，本公司将自2021年11月12日起增加蚂蚁基金为博远臻享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销售机

构。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博远臻享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3222

2 博远臻享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3223

自2021年11月12日起，投资者可按照蚂蚁基金提供的方式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关于本基金的基本情况、费率等

重要事项，详见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其他相关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88-8

网 址：www.fund123.cn

蚂蚁基金的具体业务办理方式及业务办理规则等，请投资者遵循其规定。

2、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755-29395858

网 址：www.boyuanfunds.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

文件及销售机构业务规则等信息，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

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92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泰永长征 公告编号：2021-068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0年9月15日召开了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6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股份总数由22,

368.97万股减少至22,366.37万股，注册资本由22,368.97万元减少至22,366.37万元；于2021年4月21日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1年5月18日召开了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10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81万股限制性股

票，公司股份总数由22,366.37万股减少至22,335.56万股，注册资本由22,366.37万元减少至22,335.56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遵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工商登

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680176121G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外高桥工业园区武汉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黄正乾

注册资本：贰亿贰仟叁佰叁拾伍万伍仟陆佰圆整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0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

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

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开发、生产经营智能型低压电器系列产品、机电一体化工业自动化产品、输配电设

备及附件、消防类产品；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研发、制造及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电动汽车充电

系统及互联网平台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及销售；电动汽车充电站监控系统的研发、技术咨询及销售。

特此公告。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0266 � � � � � � � � �证券简称：城建发展 公告编号：2021－67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北京京城佳业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持有的北京京城佳业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佳业” ）股份按长期股权投资权益

法核算，京城佳业上市对公司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公司持有京城佳业49,092,189�股内资股股份，于京城佳业上市后，公司持有京城佳业的股权比

例为33.47%，若后续京城佳业行使全部或部分超额配股权，公司持有京城佳业的股比将进一步稀释。 公

司对参股投资京城佳业股权的定位为战略投资。 公司拥有京城佳业董事会董事席位，通过董事会参与其

财务及经营决策并对其施加影响。 公司持有的京城佳业的股份禁售期为京城佳业上市后12个月。

一、参股公司上市情况概述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股公司京城佳业于2021年11月10日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股份代号：02210.HK，发行36,667,

200H股， 发行价为8.28港元/股。 京城佳业香港上市的详细内容可在香港联交所信息披露网站（www.

hkexnews.hk）查阅。

二、持股情况

京城佳业本次全球发售完成前，公司持有京城佳业49,092,189股内资股股份，占京城佳业总股本

的44.63%，京城佳业本次全球发售完成后（假设超额配售权未获行使），公司将持有京城佳业总股本的

33.47%。 若后续京城佳业行使全部或部分超额配售权，公司持有京城佳业的股比将进一步稀释。

三、对京城佳业股权会计处理方式及影响

京城佳业上市后，公司依然拥有京城佳业董事会董事席位，通过董事会参与其财务及经营决策并对

其施加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京城佳业依然进行长期股

权投资权益法核算，京城佳业上市对公司财务报表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祥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１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８０５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万祥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８０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０１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２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

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００．０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４０．８５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８１．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０．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０％

。

根据《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２９１．５４２２０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即

８００．２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４０．６５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６０．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３９．００％

。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９４５３７７８％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０１３．６９２９５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５

，

５６４

，

１５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８９

，

８８２

，

７０３．２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９

，

３４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７９

，

９９６．８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４

，

４０６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９７

，

７５９

，

３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４３

，

２５０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６．１１％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９

，

３４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４７９

，

９９６．８０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０％

。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６３１１

、

６２９３６３１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５４

，

３４８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１０２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在《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

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５４

，

３４８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为

２１７

，

３９１

，

４７８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１７

，

４００

股，

占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

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１４１

，

６００

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５

，

４８９

，

０００

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Ｔ＋２

）刊登的《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勤科技” 、“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231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灿勤科技” ，扩位简称为“灿勤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182” 。

2、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

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发行人合理投资价值、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可

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

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0.50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10,0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000.00 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

3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3,000.0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30.00%。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900.0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100.00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上网下初始发行

合计数量为 7,000.00 万股。

根据《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江

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082.6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70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20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的 4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6583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战略配售、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其他战略投资者

组成。 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其

他战略投资者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

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无需缴纳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1 月 11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限

（月）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 42,000,000.00 - 24

2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227,642 44,390,241.00 221,951.21 12

3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6,341,466 66,585,393.00 332,926.97 12

4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13,821 22,195,120.50 110,975.60 12

5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495,934 57,707,307.00 288,536.54 12

6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

司

6,341,463 66,585,361.50 332,926.81 12

7 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56,910 11,097,555.00 55,487.78 12

8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2,764 4,439,022.00 22,195.11 12

合计 30,000,000 315,000,000.00 1,365,000.02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

造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7,893,098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92,877,529.0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06,902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122,471.00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42,000,000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41,000,000.0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 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2,205,007.54 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

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

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5

末“4”位数 0748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灿勤科技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

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1,675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168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

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

为 3,004,374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15%，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29%。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

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6,902 股， 包销金额为 1,122,

471.00 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 0.1527%，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1069%。

2021 年 11 月 11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

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

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发行人：江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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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鸥玛软件”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744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836.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88元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91.8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742.75万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93.2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3,836.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

定。

根据《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264.5219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767.20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75.5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1,860.45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83685766%，申购倍数为5,444.07998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1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1月1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

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

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

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1月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30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68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7,098,1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比

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3,115,660 43.89% 13,843,125 70.07% 0.04443079%

B

类投资者

39,000 0.55% 173,250 0.88% 0.04442308%

C

类投资者

3,943,470 55.56% 5,739,125 29.05% 0.01455349%

合计

7,098,130 100.00% 19,755,500 100.00% 0.02783198%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3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

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083� 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1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

11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1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

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2764

末“

5

”位数

50228

、

62728

、

75228

、

87728

、

00228

、

12728

、

25228

、

37728

末“

6

”位数

143524

、

643524

、

736120

末“

7

”位数

8045139

、

0045139

、

2045139

、

4045139

、

6045139

、

0630496

末“

8

”位数

72774248

、

92774248

、

12774248

、

32774248

、

52774248

、

68900461

、

18900461

末“

9

”位数

051626532

、

18851096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鸥玛软件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7,20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鸥玛软件A

股股票。

发行人：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